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說明書

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
98年12月4日工作小組第14次會議－討論原則通過
98年12月15日工作小組第15次會議－討論原則通過
98年12月18日特定區域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－修正通過

98年12月25日特定區域專案小組第4次會議－修正通過

98年12月30日第9次會議－修正通過

前言
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，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，部分國人居住之部（聚）落產生安全問題，必須考量遷居（移）至安全之地點。從這次慘痛的災變中，我們更深刻體認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及國土保全與防災的重要性。政府部門為提升災民生活福祉，制定特別條例，編列特別預算，結合民間及企業力量，推動災後重建工作。重建工作主要是以人為本，以生活為核心，並應尊重多元文化特色，保障社區參與，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並兼顧國土保安與環境資源保育，依法進行特定區域之劃設，以啟動對災民之協助，因為與民眾的權利關係密切，特提出本說明書供民眾瞭解本項作業。
一、為什麼要劃特定區域？ 

莫拉克風災發生之後，大家都能體會天然災害的力量實在太大，不能再以人定勝天的方式來看待我們原本認為安全的家園。因此透過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以科學的方法，參考相關資訊，將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，依據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」規定，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，劃定為特定區域（這是必要之法定程序，以協助災民），依法政府對區內的居民有責任，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環境（包括基礎設施改善及緊急應變機制之強化等）及進行適當的安置（安置住宅（永久屋）提供等）。

經劃定特定區域，不會影響原住居者依現有法律規定之任何權益。若經劃定特定區域，政府將可以依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」規定就同意遷居、遷村之災民予以安置與協助。

二、如何劃定特定區域？

（一）依據本次災區受災的類型（如所附劃定特定區域作業流程圖所示有8種不同的情形），經審查認定有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情形者，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，得劃定為特定區域。

（二）政府將依輕重緩急的程度，依序辦理特定區域之劃定工作：

1.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已完成初步現勘作業並辦理巡迴說明會，其中經評估結果不安全且同意遷村的部（聚）落為優先。
2.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儘速調查或勘查需保全之其他非原住民族聚落，並分析說明聚落災害類型。

3.其他災區非屬聚落地區。
（三）原民會及經建會等已完成現勘，其中經評估結果不安全，若於辦理現勘作業時已邀請政府機關、相關單位等參與者，得由特定區域劃定機關評估採認，毋須重新辦理勘查作業。
三、如何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？

本項作業係經安全評估程序經告知原住居者後，以達成對原住居者意願均予尊重為諮商共識之目的。
（一）時機：應於劃定機關召開審查小組會議初步決定劃定範圍後，開始進行「與原住居者諮商」之程序，並於劃定結果公告前辦理完成。

（二）非原住民部（聚）落：

1.諮商對象：包括「有永久屋申請資格者（劃定範圍內有房屋者）」及「劃定範圍內有土地所有權者」（詳如下表）

2.辦理方式：由劃定機關函送開會通知，請「原住居者」參加諮商會議，並請鄉、鎮公所公告周知。
3.共識原則：政府將充分尊重每1戶原住居者之「居住管理」意見，並納入共識決議，做為特定區域之居住管理依據。

4.居住管理方式：劃定過程中，政府將完全尊重災民意願調查（其方式包括問卷調查、投票或其他適當方式等）結果，其選項如下：
（1）留在原居住地：但因有安全顧慮，政府仍將依災害防救法規定，於颱風、土石流或其他災害警報發布時，予以遷至安全地點；政府仍可於特定區域劃定公告後，不定期由劃定機關繼續諮商，災民仍可考量改為接受政府安置。

（2）接受政府安置：

A.配住永久屋：包括山上（原住居地附近）或山下之已評估安全安置地點。（由政府或經政府認可民間單位協助興建）
B.重建（購）住宅貸款補貼。

C.優惠購買國宅。

5.由劃定機關會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。

（三）原住民部落：

1.由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輔導各經初步勘定為不安全之部落原住居者，成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或經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認定之具代表性組織，並召開會議凝聚劃定特定區域之共識。或以非原住民部（聚）落之諮商方式辦理。

2.由劃定機關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。
「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」之諮商對象一覽表

	類型
	諮商對象（人）
	備註

	有永久屋申請資格者（劃定範圍內有房屋者）
	自有房屋有合法權狀者（含有稅籍者），並以戶為單位
	以戶長、房屋所有權人或由戶推派代表1人
	◎若該房屋同時有一戶以上居住者，則以其「戶口名簿」數為計算標準。
◎「戶」及「戶長」之認定，依戶籍法規定辦理

	
	自有房屋無合法權狀，惟有土地所有權狀（或土地使用證明，如租賃契約，或向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繳納最近5年內使用補償金者）及水電繳費證明者，並以戶為單位：
◎於災前（98年8月8日前）設有戶籍者。

◎未設有戶籍但有實際居住事實者。（居住事實可經由村里長、村里幹事或鄉鎮市公所或部落會議出具之證明文件。）
	以戶長或由戶推派代表1人
	

	劃定範圍內有土地所有權者
	以土地登記簿登載為首者或由共有人推派1人
	房屋與土地所權人相同者，僅能以戶長、房屋所有權人或由戶推派代表1人為諮商對象。


四、劃定特定區域後，如何保障原住居者權益？

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需要，政府劃定特定區域，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、遷村，除應予適當安置外，並有下列配套措施，以保障原住居者權益：
（一）政府應以「離災不離村、離村不離鄉」原則，於原居住鄉內經鑑定之安全地區，協助災民興建永久屋；若原鄉無法尋得安全地點，則建議災民遷移至縣內離鄉最近之安全地點興建永久屋。

（二）被劃定特定區域，須限期強制遷居、遷村者，其所有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得予協議價購或徵收，但是徵收前應與原住居者充分溝通，並取得同意。承租公有土地者得予終止契約，並依契約及相關法令予以補償。其無承租關係，在公有土地上有實質居住、耕作者，得就其地上改良物酌予救助金。

（三）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徵收、撥用或協議價購土地時，對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，應補助房屋租金、購屋自備款與貸款利息、搬遷費及其他安置之必要費用。

（四）被劃定特定區域，對未接受政府安置措施，選擇留在原居住地者，政府將維持該區基礎設施如道路、水、電等之基本功能。

五、如果被劃為「特定區域」，有關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、遷村者之規定為何？
（一）限制居住：對於劃定特定區域後，仍不願獲配「永久屋」、「重建（購）住宅貸款利息補貼」或「優惠購買國宅」，且不願意離開原居住地者，則尊重每一位民眾之意願，在諮商取得原住居者同意接受安置前，不會強制遷離。惟在颱風、豪雨（或土石流…）警報發布後，應依災害防救法予以強制撤離，安置到安全的處所，以確保民眾之安全。

（二）限期強制遷居遷村：同意接受政府安置，辦理遷居、遷村者，由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發給遷居遷村證明書，並於取得住宅所有權或獲配永久屋之日起3個月內搬遷。

六、特定區域範圍內，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，政府有何相關補助措施？

依「莫拉克颱風災區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補助辦法」第三條規定，補助額度如下：
（一）房屋租金：戶內人口3口以下者，每月新臺幣6,000元；4口者，每月新臺幣8,000元；5口以上者，每月新臺幣10,000元。最長不超過2年。
（二）購屋自備款：購屋貸款金額20%，最高不超過新臺幣50萬元。

（三）購屋貸款利息補貼：

1.貸款額度：由承貸金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，最高不超過新臺幣350萬元。
2.貸款期限：最長20年；寬限期最長5年。

3.優惠利率：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0.533%機動調整。 

（四）搬遷費：戶內實際居住人口每人發給新臺幣30,000元，最多5口為限。
（五）其他安置之必要費用：生活輔導金，每人每月新臺幣3,000元，最多5口為限，期間6個月。

七、所謂的「離災不離村、離村不離鄉」，請問政府如何推動？

（一）遷居（村）基地之勘選，除考量安全性，同時考量「地區性」：有關遷居（村）基地之勘選，係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先行提報可能遷居（村）建議地點，交由內政部營建署根據相關圖資判讀，並由相關主管機關邀集專家學者辦理現場勘查，故會勘小組綜合考量居住安全性（因素包括地質、坡度、崩塌地、淹水潛勢、土石流等）、生活機能性（因素包括市場、醫院、學校、鄉鎮公所等）、聯外交通及基礎設施條件，進行現場勘查及區位評估，並作成評估結論。
（二）災民之遷居（村）意願協調：遷居（村）個案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轄內遷居（村）需求及災民意願調查，俾以決定遷居（村）區位及規模。在協調及徵詢意願過程中，自應考量災民對於遷居（村）地點的意願。目前內政部營建署已勘定安全安置地點（現已有55處），應公佈於重建會網站，供相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選。
八、劃定為特定區域後，政府會不會強制徵收災民之土地及地上物？如果獲配永久屋，其原有土地及住宅之處理原則為何？

（一）經劃定特定區域，災民如果認為徵收之補償標準太低，或者徵收後會失去原鄉的歸屬，政府會尊重其意願，不會主動徵收災民的土地及地上物；但如果災民主動要求，則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（二）劃定為特定區域但未經政府取得之土地，在以安全為基本前提之考量下，區內原有之住宅應依下列原則處理：

1.劃定特定區域之土地除已由政府依法取得外，接受撤離與政府協議獲配「永久屋」、「重建（購）住宅貸款利息補貼」或「優惠購買國宅」之民眾，仍可保有其土地所有權。其地上物可做為農機具等儲存空間或經部（聚）落或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召開相關會議，認定為文化公共財或屬公共管理運用空間，得予以保存，惟不得供居住使用，並由部（聚）落會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訂定管理規則據以管理。

2.獲配「永久屋」、「重建（購）住宅貸款利息補貼」或「優惠購買國宅」之民眾，不得再回已劃定特定區域之原居地建造住屋。
九、劃設「特定區域」之過程，如何尊重多元文化？
重建條例明定政府部門推動災後重建工作應以人為本、以生活為核心，並應確保國土保安、尊重多元文化、保障社區參與、強化環境資源保育。內政部訂定「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計畫」時，於「家園重建作業之規劃原則」中，特別就尊重多元文化規範下列事項：
（一）針對劃設「特定區域」以致遷村之舊村（部）落，有文化保存價值者應予保留，惟不應居住。

（二）鑒於遷村係部落發展重大事件，原住居部落倘遷村至離鄉最近之適當地點，應同時辦理部落口述歷史、及遷村過程之歷史文化紀錄。
（三）社區配置之規劃方案、建築與社區公共設施之配置及設計應辦理社區、村里或部（聚）落等各種形式會議，徵詢意見，以充分尊重災民意見及其選擇意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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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定特定區域作業流程圖

詢問專線：
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07-201-0258分機635

內政部營建署02-87712584

劃定機關進行會勘或以相關機關現勘評估之結果為依據





中央政府、縣市政府


(分工方式依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或重建會指定辦理)





公告





報行政院莫拉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核定





應評估劃定特定區域之8種情形





1.依法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地區。


2.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範圍。


3.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。


4.超限利用土地集中地區。


5.嚴重崩塌地區。


6.嚴重地層下陷地區。


7.河川有生態環境退化、危害河防安全或溢淹災害之虞地區。


8.其他經評估應予劃定特定區域之地區。





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


1.接受政府安置


2.留在原居住地





提供予災害類型相關權責單位


辦理特定區域之劃定





經建會彙整


各部會建議劃設特定區域範圍





重建會或經建會


協調彙整（跨部會）





成立審議小組審查





有安全堪虞或


違法濫建者





學者專家初步會勘或


由縣市政府提報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